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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_E6_B3_A8_c46_646122.htm id="koie" class="zffg"> 第四节 税

务代理的范围和规则 一、税务代理的范围 《注册税务师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注册税务师可以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从事下

列范围内的业务代理： 1.代办税务登记. 2.办理纳税、退税和

减免税申报. 3.建账记账. 4.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申

请. 5.利用主机共享服务系统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代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 6.代为制作涉税文书. 7.开展税务咨询(顾问)、税收

筹划、涉税培训等涉税服务业务. 8.注册税务师还可以承办下

列涉税鉴证业务： (1)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的鉴证.

(2)企业税前弥补亏损和财产损失的鉴证. (3)国家税务总局和

省税务局规定的其他涉税鉴证业务。 二、税务代理中注册税

务师的执业规则 (一)注册税务师执业时，遇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拒绝出具有关报告： 1.委托人示意其作不实报告或

者不当证明的. 2.委托人故意不提供有关资料和文件的. 3.因委

托人有其他不合理的要求，致使注册税务师出具的报告不能

对涉税的重要事项作出正确的表述的。 (二)注册税务师执业

，应当按照业务规程确定的工作程序建立工作底稿、出具有

关报告。 注册税务师出具报告时，不得有下列行为： 1.明知

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的处理与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定相抵触，而不予指明。 2.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的

处理会损害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而

予以隐瞒或者作不实的报告。 3.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

的处理会导致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



，而不予指明。 4.明知委托人对重要涉税事项的处理有其他

不实内容，而不予指明。 (三)注册税务师不得有下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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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的股票、债券. 2.索取、收受委托合同约定以外的本金

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执业之便，谋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3.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 4.向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或者

指使、诱导委托人行贿. 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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